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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灾区公有历史建筑管理维护办法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华民国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九○）文建壹字第二○○○七四三五号令订颁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之一第二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灾区公有历史建筑，包括九二一震灾地区历史建筑所有权之全部或部分为公有者。 

第三条  灾区地方主管机关应主动清查辖区内公有历史建筑，并依历史建筑登录及辅助办法办理登录。 

前项经登录之公有历史建筑，其所在地地方政府应就登录数据建立基本档案，作为管理维护之依据。 

第四条   依前条登录之建筑，由使用机关负责管理维护，无使用机关者，由管理机关为之。 

第五条  前条管理维护单位应依该历史建筑之特性，研拟使用与管理维护计划书，报经地方主管机关核

定后施行。 

前项计划书得参考下列内容拟定： 

一、管理维护范围。 

二、管理期间。 

三、日常管理维护。 

四、开放参观计划。 

五、经营与再利用计划。 

六、财务计划。 

第六条  经登录之公有历史建筑管理维护事项如下： 

一、管理人员编制。 

二、环境清洁维护。 

三、定期巡查。 

四、管理修缮纪录。 

五、防灾演习计划。 

第七条  第四条之管理维护单位得提出开放参观计划，报经地方主管机关同意后施行。 

前项计划应包含下列事项： 

一、参观时间与范围。  

二、解说导览资料。 

三、游客注意事项及限制事项。 

第八条  第四条之管理维护单位得视需要研拟经营与再利用计划，报经地方主管机关同意后施行。  

前项计划应包含下列事项： 

一、计划范围。  

二、经营管理方式。  

三、建筑配合事项。 

四、保存维护计划。  

五、财务计划。  

第九条  第四条之管理维护单位未经地方主管机关核可者，不得擅自修建、增建、改建或变更原有形貌

、构造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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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期间有关历史建筑采购事项，依九二一地震灾区历史建筑修复工程采购办法办理。 

第十条  灾区公有历史建筑之管理维护经费，应由使用机关按年编列预算支应。 

前项管理维护经费，必要时得报请主管机关酌予补助。 

第十一条  灾区公有历史建筑得委托管理维护。 

主管机关为办理前项委托管理维护及遴选作业，得邀请专家、学者协助。 

第十二条  历史建筑委托管理维护应由双方订定契约。 

前项契约内容应参考下列事项： 

一、契约当事人。 

二、契约标的范围。 

三、管理期间。 

四、支出与财务计划。 

五、权利与义务。 

六、使用与管理维护计划。 

七、开放参观与再利用营运计划。 

八、管理期间修护计划。 

九、紧急状况之处理作业。 

十、委托协助事项。 

十一、监督与管理。 

第十三条  第四条之管理维护单位应于每年十一月底前将年度管理维护成果报告书函送地方主管机关备

查。  

地方主管机关得不定期邀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单位实地勘查评核。 

第十四条  主管机关得就前条成果报告书定期办理评审，管理维护优良者依九二一地震灾区历史建筑补

助奖励办法第十一条办理奖励；管理维护绩效不彰者，应限期改善。 

第四条之管理维护单位违反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公布该单位名

称，并将相关人员移请权责机关惩处或惩戒。 

第十五条  地方主管机关为维护公有历史建筑之保存与再利用，应予以必要之协助。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